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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第 51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3年第 51次审议会议于

2023 年 6 月 14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

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暂缓审议。 

（三）格兰康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

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现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公司研发投入、研发成果、关键生产环

节或工序等，说明核心技术的先进性及可持续性。请保荐代表人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回购上海联新股份的获利资金

去向，说明借款 2200万元用于向西安博智汇增资的合理性；（2）

说明李俊田、苏珊历次出借资金是否为自有资金，是否存在股权

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报告期内与经销商博众测控、陕西久正

的合作背景、信用期限、结算政策等，说明公司经销收入大幅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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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以及经销与直销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合理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同行业企业及上市公司情况，从产能、

产量、核心竞争力、主要技术先进性、市场空间和市场占有率等

角度，进一步分析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，以及是否具有行业代表

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发行上市申请文件：（1）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8 月，

吴顺华行使其持有的巍华化工 70%表决权，吴江伟受托行使金茶

仙持有的巍华化工 30%表决权；吴江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

股份。（2）吴顺华、金茶仙、吴江伟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签署

一致行动协议，约定：在向发行人股东大会/董事会提出提案前，

吴顺华、吴江伟将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，方

可向发行人股东大会/董事会提出提案；吴顺华、吴江伟在行使

股东/董事的其他权利、参与发行人的其他经营管理决策前进行

充分的协商、沟通，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以吴江伟的意见为最

终意见；金茶仙持有发行人 2.38%的股份表决权以吴江伟表决意

见为准。（3）吴顺华、金茶仙、吴江伟于 2021年 12月 29日签

署补充协议，约定金茶仙将其在巍华化工、瀛华控股的表决权委

托吴江伟行使，瀛华控股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及其对发行人的投资

决策、投票权均由吴顺华、吴江伟行使。 

请发行人代表：（1）结合相关规定、上述人员持股和协议

约定、公司实际经营决策等情况，说明吴江伟报告期内实际支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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巍华化工及吴顺华、金茶仙所持发行人股份表决权的理由和依据；

（2）结合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7号》规定，说明认定吴

顺华、吴江伟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理由和依据，以及报告期内实

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的理由是否充分；（3）说明在发行人股东

大会/董事会提案权行使方面，如发生意见分歧或者纠纷，一致

行动协议三方是否明确约定了解决机制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（三）格兰康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.请发行人代表结合市场竞争态势、产品和技术迭代周期、

国产化率、同行业可比公司产品开发进展等，说明发行人技术先

进性和竞争优势的具体体现，以及公司产品的市场空间情况。请

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上海康希设立后至股权平移到

康希有限期间相关投资人向发行人创始人彭宇红和赵奂无偿赠

与出资的原因；（2）受赠人彭宇红和赵奂关于受赠事项的个人

所得税申报纳税情况；（3）吴建国通过委托代持方式入股发行

人并于申报前获利退出的合法合规性。请保荐代表人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无。 

（二）浙江巍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说明在股东大会/董事会提案权行使方面，如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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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分歧或者纠纷，一致行动协议三方是否明确约定了解决机制，

相关协议约定是否与公司实际经营决策情况一致。请保荐人和发

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（三）格兰康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彭宇红和赵奂受赠现金依法是否应缴纳

个人所得税，如需缴纳，请补充披露申报纳税情况以及是否存在

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风险。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

查意见。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审核委员会 

2023 年 6 月 14日 


